
平湖独山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SRF 燃煤耦合技改项目（一期）中标候选人公示 

                                                           标段编号:ZJTY-2024-01-22-001 

             公示期为:3天。 

标段（包）：平湖独山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SRF燃煤耦合技改项目（一期） 

1、候选人公示情况 

名次 中标候选人 项目负责人 投标报价（万元） 得分 

一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

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体 

明嵬 2760.0000 83.27 

二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人）与江苏百川锅炉制

造有限公司联合体 

陈上放 2886.4469 82.67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序号 中标候选人 项目负责人 证书名称和编号 

1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

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体 

明嵬 / 

2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人）与江苏百川锅炉制

造有限公司联合体 

陈上放 /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中标候选人 资格能力条件明细 

1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

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体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人）与江苏百川锅炉制

造有限公司联合体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否决依据： 

序号 单位名称 否决原因 

1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牵头人，与光大生态环境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 

拟派项目负责人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签名）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天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招标人：平湖独山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24年 02月 27日 

 

注：投标人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可以在公示发布之日起 3日内向招标人提出。 

投标人和直接参与并且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异议的，有权依法进行异

议，提出异议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投标人必须在公示期内，通过登入"浙江能源投标管家”中提出。 

2.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需证明与本标段有利害关系的证明文件，并在

公示期内提出。若提出人是法人的，提交材料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

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异议，招标人有权不予受理：  

（一）异议发起人不是投标人、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二）未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提出的； 

（三）异议书未按照要求签字盖章的； 

（四）异议书未提供有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的； 

（五）异议事项不明确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实确认的； 

（六）涉及招标或评标过程具体细节、其他投标人商业秘密及投标文件相关具体内容，但未

能提供上述信息具体来源的； 

（七）异议书内容不符合规定，提交的异议证明材料不全，经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人要求仍

须补充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 

（八）招标人已经作出明确答复，没有新事实证据，就同一问题重复提出异议的。 

4. 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排挤竞争对手，进行虚假、恶意异议，阻碍招标投标活动的正常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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